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４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半年度报告中披露，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１

，

１５９．８

万元至

１

，

１５９．８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修正后预计本报告期业绩将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

，

９００

万元至

１

，

５００

万元 盈利：

５

，

７９９．０１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报告期三季度，公司纯碱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导致经营业绩亏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在进行三季度经营业

绩预测时，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及下游产业印染、房地产等行业有回升的趋势，且纯碱价格已达历史低谷，因此

预测

９

月份产品价格将有所回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公司纯碱产品价格低迷且有所下降，氯化铵产品价格出现较

大幅度下滑，导致经营业绩超出原预计范围。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上述预告为公司财务系统初步估算，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度

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２

、公司属于传统基础化工产业，因产品量大，在业绩基数较小的情况下，价格较小的波动，均对业绩预计

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４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０％

至

３５％

，变动区间为

３１

，

４８２

万元至

３８

，

６３７

万元，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４０ ％ － ５５ ％

盈利

：

２８

，

６２０

万元

盈利

：

40,068

万元

- 44,361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营销网络进一步完善，销售推广力度加强，制剂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原料产品原材料价格较同期稳

定，成本降低，毛利率较上年上升，利润贡献增加；预计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４０％ － ５５％

。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披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报告，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４８

证券简称：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

润

约

４５８７

万元

－５９３７

万元

２６９８．４１

万元 增长：

７０％－１２０％

基本每股收

益

约

０．１２

元

－０．１６

元

０．０７

元 增长：

７０％－１２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

润

约

２４８１

万元

－３８３１

万元

１００８．１８

万元

增 长 ：

１４６．０９％ －

２７９．９９％

基本每股收

益

约

０．０６

元

－０．１

元

０．０３

元

增 长 ：

１４６．０９％ －

２７９．９９％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的原因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增长以及控股子公司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本期收到政府补贴

３０００

万元共同影响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２．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７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９６．３９％ ─ ９８．４９％

盈利：

３３

，

２３６．１３

万元

盈利约：

５００

万元 —

１

，

２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１

元 —

０．０３

元 盈利：

０．７２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５

，

３００

万元 —

６

，

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３

，

６８９．３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１１

元 —

０．１３

元 盈利：

０．３０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没有经过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公司主导产品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以

及产品产销量有所下降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未经审计，上述财务数字均为预测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０４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

３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

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３

、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

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５

、股权登记日

Ａ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Ｂ

股股东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凡在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均可参加会议，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白云路

８５

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资料完整。

（二）提案内容：

１

、《关于选举游小聪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提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香港商报》的本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或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凡符合会议资格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有效持股凭证或法人单位证明等凭证

出席；

（

１

）个人股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及委托人的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国家股、法人股股东需持单位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须持

有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持上述证件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地点：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路

８５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１００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人：冯新炜 王莉

电话：（

０２０

）

８３７３１３８８－２３１

、

２３９

传真：（

０２０

）

８３７３１３６３

五、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选举游小聪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０４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下

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分别以送达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

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上午在本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选举游小聪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８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９

西煤债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５

年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期的最后交

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凡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

的权利；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后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

５

年期）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根据《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

５

年期）

（二）债券简称：

０９

西煤债

（三）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０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３０

亿元

（五）债券期限：

５

年

（六）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５．３８％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七）起息日：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１０

月

１９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八）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１０

月

１９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九）核准情况：本期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９６

号文核准发行

（十）信用级别：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十一）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十二）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２００９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各品种最终发行规模公告》，本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

５．３８％

。 每手债券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５３．８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３．０４

元，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８．４２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二）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三）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部“

０９

西煤债”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公司将在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

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

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

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

真至本公司，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

法定代表人：薛道成

联系人：支亚毅

电话：

０３５１－６２１７２９６

传真：

０３５１－６１２７４３４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５３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中深国际大厦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宋立民、王璟、龚思琪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８００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８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车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４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张）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３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４１

，

２７６．５２

万元

－－ －３９

，

２７６．５２

万元 亏损：

－５２

，

０２０．５９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４７７７

元

－－ －０．４５４６

元 亏损：

－０．６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７

，

７６５．６７

万元

－－ －５

，

７６５．６７

万元 亏损：

－１９

，

７９９．１７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８９９

元

－－ －０．０６６７

元 亏损：

－０．２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化纤行业持续低迷， 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在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出现

大幅下滑，而原料价格保持高位运行，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导致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出现较大亏损，公司具体财

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四、

Ａ

股股票交易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

如果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结果表明公司继续亏损，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第十四章

“暂停、恢复、终止上市”之第一节“暂停上市”的有关规定，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将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６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潍坊中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裁定山东海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龙”或“公司”）进行重整。 经潍坊中院同意，公司管理人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

出资人组会议，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

整方案进行表决。

为便于广大股东行使表决权，公司管理人现就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在进入重整程序前，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经营和财务状况均已陷入困境，并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

险。必须通过重整妥善解决债务问题，才能挽救公司，并确保公司在重整后的长远健康发展。重整过程中，除

了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必须优先全额清偿的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外，对担保债权、普通债权和股权都要进

行不同比例的调整，只有出资人和债权人共同努力，共同分担重整成本，才能确保重整成功。此外，重整中还

将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引入重组方，由重组方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公司清偿债务。

二、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出资人权益调整涉及的出资人范围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股东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后至重整计划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

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重整计划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

其股票的受让方及

／

或承继人。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式

山东海龙第一大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无偿让渡所持有山东海龙股份的

７８％

，计让渡

１０９

，

４５２

，

８１２

股；

山东海龙第二大股东，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无偿让渡所持有山东海龙股份的

３０％

，计让渡

３１

，

２１９

，

３５５

股；山东海龙第三大股东，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山东海龙股份清偿其自身债务后剩余股份全

部无偿让渡，计

２５％

让渡

１４

，

９７８

，

８８９

股；山东海龙第四大股东，上海东银投资有限公司，无偿让渡所持有山

东海龙股份的

５０％

，计让渡

２７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除潍坊市投资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潍坊广澜投资有限

公司和上海东银投资有限公司以外， 山东海龙其他全体股东各无偿让渡所持有的山东海龙股份的

２５％

，合

计让渡

１２６

，

４０１

，

８４２

股。 以上总计让渡山东海龙股份

３０９

，

０８２

，

８９８

股（最终让渡的准确股票数量以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划转的数量为准），约占山东海龙总股本的

３５．７７％

。

重组方有条件受让出资人让渡的山东海龙股份

２５７

，

１７８

，

９４１

股，占山东海龙总股本的

２９．７７％

，重组方受

让条件包括：提供不少于

５

亿元款项用于清偿债权和受让出资人让渡股份，为山东海龙本部电厂等技改项目

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保障山东海龙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提高山东海龙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出资人让渡

股份中除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

２５７

，

１７８

，

９４１

股外，剩余山东海龙股份

５１

，

９０３

，

９５７

股，由管理人负责管理和处

置，用于支付山东海龙重整费用、清偿债权。

三、 关于公司后续经营的说明

鉴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仍有一定的经营基础及市场前景，因此重整后公司拟保留现有主营业务，并通

过剥离非主营业务、 实施技术改造以及重组方后续支持等措施巩固和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

力。

四、 关于加快推进公司重整工作进展的紧迫性

公司目前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被暂停上市风险和破产清算风险一触即发。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发布的

《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公司在

２０１２

会计年度期末

净资产继续为负值的，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而公司能否尽快、顺利完成重整（包括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

并确认重整收益，是公司避免被暂停上市的关键环节。 此外，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如不能在

规定的时间通过重整计划，或重整计划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执行完毕，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并宣告公司

破产清算。 公司一旦被暂停上市或破产清算，广大股东的权益将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管理人现恳请广大股

东积极支持公司重整工作，同意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共同努力尽快实现公司的重生。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５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潍坊中院”）作出（

２０１２

）潍破（预）字第

１－１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龙”）重整一案。

经潍坊中院同意，管理人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山东海龙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和表决山东海龙

重整计划草案。鉴于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潍

坊中院决定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对重整计划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表决，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４

：

３０

（进场时间为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０

月

２９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出席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不

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

票。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三种方式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股东出现重复表决的，无论采

取哪种表决方式，均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对重整计划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审议、表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另行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手续

１．

自然人股东登记办法：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登记办法：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出席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如法定代表人出席的，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如其他代理人出

席的，还需提供加盖法人股东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以上复印件均需加盖法人股东印章）。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信函登记以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７

：

３０

前收到的股

东信函为准。

（二）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

（三）登记地点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规部。

（四）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３６

—

２２７５００７

；

传真：

０５３６

—

７２５２１４０

；

邮编：

２６１１００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股东出现重复表决

的，无论采取哪种表决方式，均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７７

】”。

２．

投票简称：“【海龙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海龙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对应本次出资人组会议审议的议案序列号。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出会议议案序号，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见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重整计划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

整方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具体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

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

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

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４．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注意事项

１．

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且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出资人会议的，须把授权委托书原件按时寄至登记地

点，最迟不得晚于在出席出资人组会议时向管理人提交该授权委托书。

２．

会期为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果网络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六、风险提示

公司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重整计划未能获得

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的表决通过或未能获得法院的批准，则公司存在被暂停上市和被人民法院宣告

破产清算的风险。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慎重表决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４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潍坊中院”）作出（

２０１２

）潍破（预）字第

１－１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龙”）重整一案。

经潍坊中院同意，山东海龙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审议和

表决。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时间

签到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上午

８

：

００

会议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二、 地点

潍坊富华国际会议中心一号剧场（地址：山东省潍坊市福寿东街

１６８

号）

三、 会议主要议题

审议、表决《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四、 其他注意事项

１．

债权人或债权人的法定代表人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参加会议。

２．

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明确授权范围，包括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等。在参加本次债权人会议前，债权人

已向管理人提交过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的，如无变更可不必再次提交。

３．

由于场地有限，每家债权人可以委派不超过

２

名人员参会。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7

2012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六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2-048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在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文化中心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或授权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数

213,640,242

股，占公司

总股本

25.34%

。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逐项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由于公司董事长童来明、副董事长吴佳

林因参加中央企业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不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选出的董事樊燕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调整外购林业资产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

2012

年

9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邹华斌律师进行了现场律师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意见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2-45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原告

"

）曾就起诉上海宝源旺仓储有限公司、广州中远物

流有限公司、上海中琦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弓远实业有限公司、宋光宇仓储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公告（相关公

告详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刊载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近日，公司就上述仓储合同纠纷案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现将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一、上海宝源旺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宝源旺

"

）案件

因公司起诉后提取了部分货物，仓储货物数量减少，且起诉时要求赔偿的单价与市场单价存在一定差

异，故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

1

、将第

1

项诉讼请求变更为：

"

依法判决确认存放于被告上海宝源旺仓库的

9775.545

吨钢材属于原告所

有；

"

2

、将第

2

项诉讼请求变更为：

"

依法判令被告上海宝源旺将存放于其仓库的上述

9775.545

吨钢材返还给

原告，如被告上海宝源旺无法返还，则被告上海宝源旺按每吨人民币

3630

元的价格赔偿原告货物损失；

"

3

、其他诉讼请求不变。

二、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中远

"

）案件

公司拟通过其他方式处理部分钢材的所有权纠纷，故降低诉讼请求钢材数量，且起诉时要求赔偿的单

价与市场单价存在一定差异，故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

1

、将第

1

项诉讼请求变更为：

"

依法判决确认存放于被告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佛山中远速贷仓库的

11201.885

吨钢材属于原告所有；

2

、将第

2

项诉讼请求变更为：

"

依法判令被告广州中远将存放于其佛山中远速贷仓库的上述

11201.885

吨钢材返还给原告，如被告广州中远无法返还，则被告广州中远按每吨人民币

3630

元的价格赔偿原告货物

损失；

3

、其他诉讼请求不变。

因公司变更诉讼请求， 相应调整查封钢材总量。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在上海宝源旺仓储有限公

司、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查封了总重量约

21000

吨的钢材，价值约人民币

7600

万元。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2

日


